
关于《吉林市司法局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行政
处罚裁量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将制定《吉林市司法局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行政处罚作为推动行政管理的关键外部手段，因缺乏统一的裁量基准，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执法人员在处理相似案件时，处罚尺度存在差异，且普遍倾向于按下限标准执行处罚的现象。这不仅损害了执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更致使行政处罚对行业内违法违规人员的警示教育功能未能有效发挥。2025年，市司法局将加强律师行业规范化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方向，在全行业精心组织开展了规范建设提升活动。活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制定我局针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制度。综合来看，尽快制定一部契合我市律师行业管理实际的行政处罚基准制度，不仅是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更是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前期工作情况
（一）前期调研。市司法局成立了制度起草小组，收集整理包括北京、天津、甘肃、贵州以及福州、温州、蚌埠等地司法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定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深入分析吉林市近年来司法行政处罚案例，梳理存在的问题和争议点，为制度起草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起草初稿。起草小组依据法律法规和调研成果，结合本地实际，经过多次内部讨论和修改，形成了标准的初稿。初稿在具体处罚裁量标准方面采用了表格化的体例，吸收了甘肃省以及福州市、温州市、蚌埠市等地的不同幅度量化标准，使标准在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更具操作性和实用性。
（三）征求意见。按照程序，此件以网站公示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征求市律师协会和各律师事务所的意见。起草小组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认真梳理、分析和修改后，履行了规范性文件的其他前期审查程序。
三、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关于制定依据的问题。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吉林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参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吉林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司法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确保制度与法律法规相衔接、与上级政策相配套。
（二）关于主要内容的说明。标准实体内容共28条，分别对应了《律师法》的每个具体常用的违法种类。每一项具体种类中，根据不同的违法程度，分别设置了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四个等次，除特别严重的情形需要提请省厅吊销违法人员执业资格外，一般、较重、严重均由市局予以实施。另外，因该标准不宜对省厅的行政管理行为进行限定，因此在特别严重的情形申请省厅处理时，做如下规定：“提请吊销执业证书。如不宜吊销的，由市司法局按照该处罚规定（除吊销外）最高标准执行。”这个最高标准一般指“警告+没收违法得+可处罚金额的最高数额”。
每个不同处罚等次，一般按照违法次数、违法金额进行设定。例如，律师事务所私自收费行为：
一般处罚。仅有一次违法行为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下的。行政处罚标准为：警告，可以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较重处罚。仅有一次违法行为且违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标准为：警告，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处罚。因为停止执业属重大处罚，因此又分三档：
严重处罚A档：发生违法行为二次以上，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下的；或者仅有一次违法行为但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标准为：停止执业三个月，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处罚B档：发生违法行为二次以上，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或者仅有一次违法行为但违法所得在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标准为：停止执业四个月，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处罚C档：发生违法行为二次以上，违法所得在三万元以上的；或者仅有一次违法行为但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标准为：停止执业六个月，可以处一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综上，《吉林市司法局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的制定对于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提升执法水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此件拟履行规范性文件制发程序后，以司法局文件的形式印发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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